中山市首批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和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认定办法
    为推动我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现制定我市首批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及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认定办法，期望通过树立我市电子商务的先进典型，发挥其示范作用，带动我市各镇区重视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同时提高电商企业诚信经营水平和整体竞争力。
    一、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一）认定范围。在中山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电子商务传统应用型企业、电子商务运营企业、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物流服务，电子商务代运营及代托管，电商园区，人才培训及服务机构等）。近三年内有违法违规或正在被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立案调查的，不能参加认定。广东省认定的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原则上自动成为中山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认定基础条件

   1、电子商务传统应用型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发展网络销售和采购业务的传统企业。（传统企业指具有实体销售网点，成立时只从事实体市场购销业务，且目前仍以实体市场购销业务为主的生产和流通企业）。
  （1）．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00万元；
  （2）．上一年度通过电子商务实现销售额不低于1000万元或上一年度通过电子商务实现销售额不低于500万元且占企业全部销售额的比例不低于10%。

2、电子商务运营企业。没有实体经营网点，主要通过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等网络渠道开展业务的企业。
  （1）．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万元；
  （2）．上一年度通过电子商务实现销售额不低于1000万元； 
  （3）．企业职工总数40人以上，其中从事电子商务服务、技术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比例不低于50%。
    3、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为交易主体提供支持服务的企业，主要包括：物流服务企业、电子商务代运营及代托管、电子商务园区或人才培训及服务机构等。

   （1）物流服务企业
    ( 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30万元；
    ( 仓储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其中电子商务方面占用的比例不低于30%；
    ( 上一年度电子商务服务方面收入不低于300万元。
   （2）电子商务代运营及代托管

    ( 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万元；

    ( 企业年代运营销售额1000万以上或服务收入100万元以上；

    ( 企业从事电子商务服务、技术人员在20人以上。
   （3）电子商务园区
    (园区运营主体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万元；
    ( 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且已正式投入使用；

    ( 入驻园区的企业数不少于100家，且所入驻的企业中，电子商务及相关企业占所有入驻企业的50%以上；
   （4）人才培训及服务机构
    ( 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30万元；
( 讲师团队成员人数不少于10人，上一年度培训4000人次以上；

     ( 用于培训的固定场地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
   （三）申请材料

1.申请表(见附件1)；

2.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2013年度财务报告和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2013年度的完税证明复印件；

4.其他佐证材料。

5.以上资料请按1/2/3/4的顺序加上封面装订，封面详见附件2，一式两份。

二、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一）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是指电子商务应用在全市处于先进水平，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一定影响力，对我市电子商务发展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镇区。

（二）认定基础条件

 1.镇、区政府对电子商务发展高度重视，有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划（或计划）及相应的扶持资金或有关扶持政策。

 2.建设有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或电子商务企业的集聚区。

 3.有组织开展电子商务的有关活动，如培训活动、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人才招聘活动、学习交流活动等。

4、积极发动属地企业参加省、市组织的电子商务活动。

  （三）申请材料。

申请表(见附件3)；

相关的佐证材料；

3. 以上资料请按1/2的顺序加上封面装订，封面详见附件3，一式两份。
 三、评选认定组织机构

 中山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和电子商务示范基地项目的评选认定工作由中山市电子商务协会组织实施。

    四、认定程序

   （一）申请。凡符合认定基础条件的企业和镇区均可自愿申报，并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

   （二）初审。市电子商务协会根据示范项目的基本条件，对所属的申请单位进行初审并提出推荐意见。
   （三）综合评审。由市电子商务协会组织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等组成评审组，对被推荐入选的企业和基地的先进性、示范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审，确定认定名单。

    （四）公示、认定。入选企业和基地名单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中山市电子商务协会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并授予牌匾。
 五、管理和考核

已认定的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和示范基地有下述情况之一，取消其资格：

   （1）在申报材料中存在虚假信息的；

   （2）示范企业有拖欠银行债务、欠税、恶意欠薪、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严重失信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

   （3有不再符合示范标准的其他情况的。

                             中山市电子商务协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1

中山市首批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申请表

	企业名称（盖公章）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地址
	

	成立日期
	
	电子商务应用年份
	

	企业网店地址（多间可附页）
	

	申报的示范类别
	

	2013年度电子商务销售额
	

	员 工 人 数
	
	电子商务从业人数
	
	电子商务人员占比
	

	企业

电子商务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座机
	
	手机
	

	
	邮箱
	
	QQ
	

	 2013年至今是否有违法违规行为
	       □是        □否
	

	企业自荐（示范性说明，可附页）
	

	推荐单位意见

（协会意见）
	   会长签名：               （公章）
初审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附件2 正面
中山市首批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申

请

材

料
    单    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背面
申 请 材 料 目 录

       材料一：中山市首批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申请表；
     材料二：营业执照副本；

     材料三：组织机构代码证；

     材料四：财务报告；

   材料五：完税证明；

   材料六：其他佐证材料

附件3

中山市首批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公章）
	

	电子商务工作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座机
	
	手机
	

	
	邮箱
	
	QQ
	

	自荐报告（示范性说明，可附页）
	

	推荐单位意见

（协会意见）
	   会长签名：               （公章）
初审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评审意见
	


附件4 正面
中山市首批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申

请

材

料
单    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背面
认 定 材 料 目 录

       材料一：中山市首批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申请表

     材料二：相关证明材料
